文字解读：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天桥分局
202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1、 制定背景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以及省、市、区各级政府对于政务公开工作的明确规定，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决策部署，持续推进法治政府、透明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，我局特编制并发布本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
二、编制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五章第四十九条、第五十条；
2.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2025年山东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》的通知（鲁政办发〔2025〕5号）；
3.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5年济南市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（济政办发〔2025〕2号）。
三、编制目的
编制本报告旨在系统梳理、总结和展示年度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进展与实效，依法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同时通过集中公开相关数据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不断提升政府工作的公开化、规范化水平。进一步强化以公开促落实、促规范、促服务的导向，为分析公众信息需求、改进政府工作、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，从而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，增强政府公信力，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。
四、主要内容
报告由六部分组成。
（一）总体情况。2025年，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天桥分局围绕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保障公民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，服务辖区高质量发展。全年主动公开生态环境领域信息652条，按时维护平台各类信息，全面展示天桥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
（二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。全年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6件，其中书面信函申请5件，网络申请1件。
（三）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。无相关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。
（四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。主要存在业务熟悉程度需加强，政策解读能力有待提高。下一步将通过开展培训、建立完善业务流程图及建立解读团队的方式改进以上问题。
（五）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2025年我局未收取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。共承办人大代表建议1件，政协提案2件，其中主办3件。办结率、答复率及满意率均为100%。
五、统计时限
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。
六、公示渠道
本报告可在天桥区政府门户网站（http://www.tianqiao.gov.cn/）“政务公开”频道“政府信息公开年报”专栏（http://www.tianqiao.gov.cn/gongkai/channel_6389a0e5375991828263312a/?open=zfxxgknb）进行查看和下载。
七、解读机构及咨询方式
解读机构：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天桥分局
咨询电话：0531-86163270

